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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康力电梯   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002367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39 

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修订说明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

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

股计划（草案）及摘要》及相关议案，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，具体

情况详见公司 2016 年 10 月 27 日刊登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

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相关公告文件。 

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6个月内实施完毕，结合

公司实际购买股票的情况，为进一步明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流程，

取消预留份额等事宜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

审议通过了《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及

摘要（修订稿）》等相关议案，同意对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进行调整，具体

修订如下： 

草案章节 主要修订内容 

员工持股计划的参

加对象、确定标准

及持有人情况 

（二）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情况  

本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总额上限为不超过 47,000万元，以“份”作

为认购单位，每份份额为 10,000 元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份数上限为不

超过 47,000份，单个员工必须认购 1份的整数倍份额，且最低认购金

额为 1 份。公司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

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%，单个员工所持持股计划份额（含各期）所对

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%。  

为了满足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及不断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，本

计划设置预留份额，预留份额的认购对象届时根据具体情况讨论决定，

预留份额的认购对象应符合本计划持有人的确定依据，并遵守本计划

的相关规定。  

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为公司董事（不含独立董事、外部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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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）、监事（不含外部监事）和高级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。其中，参与

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共计 9 人，具体为：陈

金云、顾兴生、金云泉、任建华、沈舟群、张利春、朱瑞华、秦成松、

黄伟华，合计认购总份额不超过 1,695 份，占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

比例为 3.61%；其他骨干员工认购总份额不超过 42,311 份，占员工持

股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90.04%；预留份额不超过 2,985 份，占员工持

股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6.35%。 

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 

序

号 
持有人 认购份额（份） 

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

比例 

1 董监高 1,695 3.61% 

2 其余人 42,311 90.04% 

3 预留 2,985 6.35% 

合计 46,991 100.00% 

修订为： 

（二）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情况 

本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总额上限为不超过 47,000万元，以“份”作

为认购单位，每份份额为 10,000 元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份数上限为不

超过 47,000份，单个员工必须认购 1 份的整数倍份额，且最低认购金

额为 1 份。公司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

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%，单个员工所持持股计划份额（含各期）所对应

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%。 

本计划不设置预留份额。 

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为公司董事（不含独立董事、外部董

事）、监事（不含外部监事）和高级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。其中，参与

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共计 9 人，具体为：陈

金云、顾兴生、金云泉、任建华、沈舟群、张利春、朱瑞华、秦成松、

黄伟华，合计认购总份额不超过 1,695 份，占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

比例为 3.85%；其他骨干员工认购总份额不超过 42,311 份，占员工持

股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96.15%。 

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序

号 
持有人 认购份额（份） 

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

比例 

1 董监高 1,695 3.85% 

2 其余人 42,311 96.1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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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44,006 100.00% 
 

本次补充修订后的《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（修

订稿）及摘要（修订稿）》进一步明确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流程，

并取消预留份额等事宜，与原《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

案）及摘要》无实质性变更，不会对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、参与员工及公司

股东利益构成不利影响。  

本次补充修订后的《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（修

订稿）及摘要（修订稿）》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《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及摘要（修

订稿）》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3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相关公告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7年 5月 13日 

 




